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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文件 

 
院字〔2017〕2号 

 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实验教学

耗材费管理办法 

为了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，加强学院的实验实训教学耗材的管理及

合理使用，保证教学、防止浪费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订实验实训

教学耗材管理办法。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实验实训教学耗材的供应管理，应实行统一管理、分工明

确、专人负责、合理调配、节约使用的原则，根据物品的使用特点

进行分类管理。 

（二）各单位的物品管理，应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，对物品的计

划、购置、使用和回收都要有人负责，做到验收严肃认真，进出手

续清楚，帐卡记录健全，定期核对检查。各系物品的保管人员，应

力求稳定，必须调动时，应认真办理交接手续，自觉管好份内的各

项物品。 

（三）本《办法》适用于按照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内开设的实验、

实训课程、实验室、实训现场日常教学和管理中所需要的耗材。不

包括对外培训、技能鉴定等有收益的教学活动所需的耗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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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验教学耗材分类 

（一）本《办法》所称的实验耗材是指实验教学及实验室日常管理

中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及物资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的实验耗材，为教学、科研等各个方面使用而不

属于固定资产的各类物资，具体包括实验材料和易耗品。 

1.实验材料：指一次使用后即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。如：各种原

材料、气体、金属、非金属、燃料、药品、试剂、生鲜材料以及实

验动物等。 

2.易耗品：不够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的物资。如：玻璃器

皿、电子元器件、维修零配件、日用品以及不购固定资产标准的小

的仪器设备等。 

三、实验教学耗材的计划管理 

（一）每学期末在落实下学期教学任务时，各专业教研室（专业负

责人）要根据教学大纲中各门课程的实验实训教学任务，以课程为

单位编制下学期将开设的各实验实训项目及所需要使用的耗材用量

计划（附表一），送至各实验室进行汇总，并根据耗材预算计划做

出本学期实验实训的经费预算计划，一并上报实验中心。 

（二）耗材预算计划和经费预算计划经实验中心审核后，报学院分

管院长及院长审批。经院长批准后，方可作为本学期正式的实施计

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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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计划一旦被批准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若遇特殊情况，不能

如期申报实验实训耗材计划，由各系另行提出，并报分管院长审

批，经批准后方可追加耗材（经费）计划。 

四、实验实训教学耗材的采购 

（一） 实验耗材的采购工作，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严

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程序办事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努力为

学校节约资金。 

（二）大宗及批量实验耗材购置，实验中心根据采购计划，进行审

核，并统一组织人员进行定点采购。 

（三）零星、急需、专业性强的实验耗材购置，由使用单位自行购

置，根据需求计划，按照货比三家的原则进行市场采购，同时做好

详细采购记录，存档备查。 

（四）耗材的采购可以一次性购买，或“一次审批，分批购买”。也

可“逐次审批，逐次购买”。具体实施由实训中心与各系商定。 

（五）采购耗材要保证质量，不得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或“三无”产

品。出现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或“三无”产品，耗材保管员有权拒收，

一切后果由采购人员自负。 

五、耗材的验收与入库 

（一）耗材必须由耗材保管员按规定组织验收，方能入库。入库耗

材必须填写实验实训耗材验收单。 

（二）各系耗材保管员负责验收工作。验收时要按照采购清单逐项

核对，当面点清，双方签字。确认无误后，实验室耗材保管员应在



4 

 

各票据上签署验收人姓名。采购的耗材若有差错，耗材保管员有权

拒收。 

（三）耗材保管员要把验收合格的耗材及时入库，登记入账（数量

质量必须与验收单一致）。 

（四）耗材采购人员凭入库验收清单和进货正式票据，由实验中心

主任签字审核后，方可到财务报账。 

六、耗材的保管 

（一）库存耗材必须实行专人保管、做到账目清楚，账材相符。 

（二）各种耗材要按照类别和各自的存放要求妥善保管。尤其对有

毒有害物品要严格按照危险品要求单独存放和保管。 

（三）耗材存放要注意防水、防火、防盗。 

（四）库存的耗材要经常清点检查，保证账物相符，耗材、物品均

无损坏。每学期末对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盘点，上报实验中心。 

（五）耗材保管员每学期末必须向实验中心递交本学期实验实训耗

材进出清单。 

（六）如因管理不到位发生财物丢失，必须追究耗材保管员的责

任，根据核查结果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。 

七、耗材的领用 

（一）耗材的领用必须根据实验实训教学任务（计划）进行领料

（用）申请。 

（二）领用低值易耗品（一次性耗材）须填写领用手续，并建立台

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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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领用低值耐用品（包括常用工具、量具等）必须填写领用申

请单，使用完毕要及时归还。如有损坏需用书面耗材如实说明情况

和原因，对无故损坏的应照价赔偿。 

（四）如发现实验耗材在实验期间发生无谓丢失，应追查实验指导

老师的责任，并处于一定的经济处罚。 

（五）耗材保管员每学期末须向实验中心递交本学期低值易耗品和

低值耐用品领用情况清单。 

（六）应做到教学计划、耗材预算计划、经费预算计划的相互一

致。 

 八、本办法从 2017 年 2 月 20 日期执行；本办法由轻工与食品工程

学院实验中心负责解释。 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7 年 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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